李慧琼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近年營商者以誤導、欺騙、高壓、威脅、滋擾或其他不公平手法推銷貨品或服務的情況常有發生， 令消費者權益受損， 而不少市民認為在香港消費所獲得的保障並不足夠； 為此本會促請政府建立全面保障消費者權益的制度， 包括：
(一) 規定有關會籍、套票及其他預繳式服務合約，須訂立合約冷靜期，讓消費者簽約購買有關貨品或服務後，在指定時間內可無須支付任何費用而解約；
(二) 規定透過街頭或電話兜售方式以口頭訂立的服務性合約，經營商均須在指定時間內發出書面條款，並需消費者簽署確認才可生效；
(三) 有效監管由電訊服務營辦商提供以及由第三方經電訊服務營辦商提供的服務，如流動訊息和內容服務等，確保其銷售服務手法、服務條款及收費透明公平；(四) 將《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適用範圍擴大至人對人的商業電話促銷活動，並規定一旦收訊人電話傳來漫遊訊號時，致電者須即時終止有關促銷活動；
(五) 修例加強對層壓式銷售的監管；
(六) 賦權消費者委員會可作為代訴人，在有需要時代表權益受損的消費者向法庭提出訴訟， 向不良營商者作出追討； 及
(七) 制定綜合性的《消費者權益保障條例》，堵塞現時法例零散而互不協調所衍生的漏洞，並全面規管涉及貨品與服務的不公平營商手法；同時為配合《消費者權益保障條例》的實施，將該條例下的行政執法權力賦予消費者委員會，或設立消費者保障專員， 負責相關的行政執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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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全面保障消費者制度”議案發言

李慧琼議員

主席， 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香港雖然號稱購物天堂，但消費陷阱隨處可見，欺騙手法更是層出不窮，可說是令人防不勝防。縱使是精明的消費者，亦有機會受騙。無論是香港人或遊客， 情況亦一樣， 隨時有機會上當。

數字可以說明一切事實。香港消費者的投訴個案近年一直處於高水平。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在2009年首9個月整體接獲27099宗投訴，較2008年同期的26037宗，增加了4%，當中7 000宗涉及不良營商手法，即使扣除雷曼投資者的投訴個案，仍有三千多宗涉及虛假說明、誤導廣告、高壓式銷售、預繳式服務、不公平合約等的投訴，較去年同期的二千多宗，實際上激增了50%。

不少消費者為了息事寧人或不想費時失事，都沒有提出投訴。根據民建聯在去年7月進行的調查，有23%受訪者過去在香港本地消費時，曾經遇到商家誤導、欺騙、高壓、威脅、滋擾，或是用其他不公平手法推銷，而蒙受金錢損失。然而，在蒙受金錢損失後到消委會作出投訴的消費者，實際上只有11%，這顯示消委會的投訴數字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
在我們檢視現行保障消費者的法規時，雖說有超過十多項有關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法例，但這些法例可以用兩句說話來形容，便是“零散不堪、殘缺不全”。在香港這個服務業佔GDP超過九成的社會， 這十多項法規竟然全不涵蓋在推銷服務的過程中出現虛假或誤導性陳述的情況。正正由於現行法規不完整，便間接鼓勵了不法商人更明目張膽明呃暗騙，誤導消費者。

消費者一旦受騙，便會想到向消委會投訴，但消委會能否真的幫助他們，仍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因為消委會現在可以運用的手段非常有限。消委會首先會要求商戶與投訴者進行協商調解，未能調解的個案才會透過點名機制來公布它們的不良銷售手法，或考慮動用訴訟基金協助苦主打官司。
但是，消委會既不能強制商戶進行調解，調解結果亦不會影響商戶的發牌或日後的續牌安排，加上商戶大多數以“拖字訣”來應付，有關投訴未必能夠在短時間內解決。至於點名機制，消委會亦不是經常使用的。

我近來一直協助一羣擬纖體瘦身的苦主，並已將他們的個案轉介消委會跟進。消委會早前也透過其《選擇月刊》，公開部分纖體公司的促銷手法，但卻沒有同時公開這些採用誤導手法的纖體公司名稱，以致這些銷售手法有問題的公司仍然可以繼續誤導更多消費者。

消委會原來只會考慮公布不願意進行調解的商戶的名稱，因此，點名機制對於這些表示願意和解，但以“拖字訣”來解決的商人來說，他們可能連被點名的危機其實都沒有。點名機制最關鍵的問題是，消委會沒有免責條款，害怕一旦公布被投訴店鋪的名稱，可能會被該店鋪反過來控告誹謗，令消委會投鼠忌器。

消委會雖然設有訴訟基金這個最後的撒手鐧，可以資助苦主打官司，但訴訟基金成立15年以來，獲批的申請只有32宗，即每年平均只有2宗個案，對比消委會近年每年收到約三萬六千多宗的投訴，訴訟基金真的可以說是“似有若無”。由此可見，消委會真的只是“無牙老虎”，在保障消費者權益方面可以做的，可說其實真的很有限。

為了改善上述情況， 民建聯於去年8月發表了一份“消費有保障·營商講法度”的建議書。我相信建議書已交給局方，我稍後又會再次將建議書交給局長。我們建議，政府應該盡快撥亂反正，將服務業的不良營商手法納入規管範圍。更重要的是，政府應前瞻性地制訂一項可涵蓋不同行業的消費者權益保障法例，詳細嚴謹地對不良營商行為作出定義，建立一套全面性消費者保障制度，從根本上改變消費者保障不足的現狀。

建議書發表後，政府已承諾今年年初會向立法會提交修訂《商品說明條例》的法案，把禁止在營商過程中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陳述的範圍擴大至服務行業， 但對於具體的落實時間表，我們仍然不知道。
雖然我們不知道修改法例的時間表，但我們仍然每天都聽到消費者被騙的新聞，欺詐手法更是日新月異。先有短訊濫收費用，小市民竟然要支付高達1萬元的短訊費用。接着又有一羣長者被騙。由於電視是長者的生活必需品，有些無良商戶及銷售員便利用電視廣播數碼化這個機會，欺騙他們如果不安裝機頂盒，日後便無法收看免費電視，藉游說他們購買比市價貴兩倍的機頂盒，以謀取暴利。

還有便是有關美容纖體服務、旅遊會籍的投訴不斷上升。民建聯在最近半年內亦接獲超過三百五十多宗有關投訴，其中50宗是有關美容纖體服務。大家不要以為這些投訴人“貪靚”才容易受騙，情況其實並非如此，他們大多數是抵受不住那些高壓銷售手法才就範的。主席，我想起自己十多年前也曾經受過這些高壓手法的影響，而被游說購買或報讀一些模特兒課程。我深深明白這些高壓手法的厲害。

主席，可是，我們都明白到，要整合法例，制訂一項可涵蓋不同行業的消費者權益保障法例是需時的。所以，我們認為，政府除了籌劃長期應對的方法外，亦應推出一些中短期措施，以打擊香港這股明呃暗騙的營商歪風。
設立合約冷靜期，是可以較快實施的短期措施。我們建議可仿效新加坡和英國的做法，規定有關會籍、套票及其他預繳式服務的合約，須訂立合約冷靜期，讓消費者簽約購買有關產品或服務後，在指定時間內“想清想楚”，合約才生效。此外，亦可參考外國經驗，設立預繳金額上限，若涉及大額金錢，必須分期付款，亦要規定不可一次性收取全部費用。
接着，有需要作出規管的，便是人對人的商業電話促銷，大家都收過不少短訊。現在人對人的商業電話促銷，已令不少市民感到滋擾，民建聯建議將《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的適用範圍，擴大至人對人的商業電話促銷活動。黃定光議員稍後發言時將會詳述這一點。

另一點是，香港的層壓式推銷手段日新月異，但《禁止層壓式推銷法條例》已訂立了二十多年，其實已難以應對不斷轉變的層壓式銷售手法， 而澳門在這方面比香港行得更快， 並已於2008年6月實施新法例加強監管層壓式傳銷手法。香港亦應該加快檢討有關法例，擴大其涵蓋範圍，提高罰則，加強監管有欺詐成分的層壓式銷售手法，避免更多人受騙上當。
主席， 香港雖然以完善的法治制度見稱， 但香港既沒有集體訴訟，也不容許律師以“不成功、不收費”模式提供服務，令被騙的消費者即使覺得有多麼不公道，有再多不公平的證據，但面對龐大的訴訟費用，冗長的訴訟時間，仍是只好望門興歎。

針對無日無之的消費者騙局，我們建議應該賦權消委會作受害消費者的代訴人，在涉及重大利益時，代表消費者提出個人訴訟或集體訴訟，向不良營商者作出追討。這項安排可以令消委會主動出擊，亦可以解決一旦敗訴，消費者要負擔高昂訟費的憂慮，同時又可以為大部分未能主動提出訴訟的消費者，尋求賠償。澳洲的“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便可以根據《1974年貿易行為法》，在取得消費者同意後，直接代表他們向法院提出訴訟，向不良商戶追究民事責任，為消費者的損失作出補償。

主席，其實有不少國家及地區已立法就不公平營商手法作出定義，例如新加坡已於2003年實施《消費者保障(公平交易)法》，提出20項特定不公平營商手法，其中包括對貨品服務的贊助、認可、效能、特性、配件、材料、零件、品質、用途或好處作虛假陳述，又或是對消費者行使不當的壓力或影響(即我剛才說的高壓式銷售手法)， 迫使他們進行涉及貨品或服務的交易，從而取利。香港在這方面的法例依然是欠缺的。

在這方面， 香港可以說是故步自封， 大大落後於形勢。

主席，香港一羣不良的商家，令誤導和欺騙消費者的現象變得很泛濫，不單損害消費者權益，其實亦對香港作為購物天堂的聲譽蒙污，情況已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香港政府實在不能坐視不理，亦不能夠以立法需時作擋箭牌，而是要坐言起行，推出短中期措施，以免香港購物天堂的美譽受到進一步破壞。我期望局長稍後發言時，可以回應我所提出的上述建議。
主席， 我謹此陳辭， 提出原議案。
PAGE  
1

